关于汨罗江洪道（滨江闸—周家垅段）

封航的通告（征求意见稿）
为确保汨罗江洪道（滨江闸—周家垅段）整治工程顺利进行，预防船舶碰撞和水上交通事故发生，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三条第（2）项之规定，汨罗市人民政府决定对汨罗江洪道（滨江闸—周家垅段）实行封航管理。现将相关事项通告如下：
一、封航时间：自2022年7月14日8:00时起。
二、封航水域：汨罗江拦河坝上游200米至江南堤渡口下游500米水域范围。
三、相关注意事项：
（一）在封航期间，一切与该洪道整治工程无关的船舶不得进入封航水域。
（二）参与运输的船舶，在装载完毕后，尽快驶离封航水域，一律不得在封航水域停留。
（三）参与施工的作业船、保障船必须悬挂醒目标识，在不影响施工作业的情况下，沿航标行驶，不得在航道内随意穿插。
四、封航期间水上通航管理工作由汨罗市交通运输局负责。
五、封航解除时间另行通知。
汨罗市人民政府

2022年7月1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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